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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环土〔2022〕189 号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、市规划自然资源局、 
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绿化市容局 

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联动监管的通知 
 

各区生态环境局、规划资源局、建设管理委、绿化市容局，各有

关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《上海

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（沪环土〔2022〕52

号）、《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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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修复、效果评估等工作的若干规定》（沪环规〔2021〕4 号），

加强再开发利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联动监管，完善各部门联

动监管机制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督促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

（一）用途变更为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，或者土

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用途变更或其土地使用权收

回、转让，或者经土壤污染状况普查、详查和监测、现场检查等

方式表明有土壤污染风险，或者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出让、转

让、租赁、收回的建设用地，土地使用权人（含土地储备机构）

应按有关规定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 

上述地块涉及土地储备的，由各级规划资源部门督促同级土

地储备机构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不涉及土地储备的，由各级

规划资源部门定期将地块信息（含土地使用权人及其联系方式）

通过大数据中心共享给生态环境部门，由各区生态环境局督促土

地使用权人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 

（二）经土壤污染普查、详查和监测、现场检查等方式表明

有土壤污染风险的，由各区生态环境局督促土地使用权人按相关

规定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。 

二、规范跨部门联合评审 

各区生态环境局会同区规划资源局严格按照《上海市建设用

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和修复、效果评估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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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若干规定》（沪环规〔2021〕4 号）组织评审，不得要求

土地使用权人自行组织评审代替应由主管部门组织的评审。土壤

污染状况调查报告、风险评估报告、风险管控及修复方案、效果

评估报告的地块边界应保持一致，擅自变更地块边界的，不予受

理评审。 

三、严格污染地块再开发准入 

（一）合理规划土地用途 

各区人民政府、各级规划资源部门在组织编制控制性详细规

划过程中，应充分考虑土壤环境质量状况，合理确定土地用途。

涉及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的，其规划实施建设前，地块必须符合

规划用途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。曾用于化工石化、医药制造、橡

胶塑料制品、纺织印染、金属表面处理、金属冶炼及压延、非金

属矿物制品、皮革鞣制、金属铸锻加工、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农药

生产、危险废物收集利用及处置、加油站、生活垃圾收集处置、

污水处理厂等的地块，在规划编制中，征询生态环境部门意见，

优先规划为绿地、林地、道路交通设施等非敏感用地。 

（二）严格供地和建设工程管理 

各级规划资源部门要加强对土地供应、用途变更等环节的监

督，可通过“上海市土壤污染防治综合监管平台”查询污染地块调

查评估及修复情况，在土地供应、核提规划条件或建设工程设计

方案审核阶段，以及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出让、转让、租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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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回前，征询各区生态环境局意见。各级规划资源部门应根据各

区生态环境局的意见，对未按照规定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或

未修复达到风险评估确定目标的地块，不得办理土地供应手续。

对于涉及到工程阻隔等风险管控的地块，各级规划资源部门应在

核提规划条件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核阶段征询各区生态环境

局意见，优化建设工程设计方案，避免后续开发建设对工程阻隔

造成破坏。 

各级建设管理部门对未按照规定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或

未修复达到风险评估确定目标的地块，且未获得土地供应手续和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项目，不得核发施工许可证。在建设工程

施工过程中，施工单位发现地块存在土壤污染风险的，应报建设

单位立即采取措施处理，并通报同级建设管理、生态环境、规划

资源等相关部门。 

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对列入本市建设用地风险管控和修复名

录且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、修复目标，

开工建设与风险管控、修复无关项目的责任单位依法处理。 

（三）合理安排开发时序 

涉及成片污染地块分期分批开发建设，以及污染地块周边土

地开发的，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等敏感类用地原则上应后

开发；已开发的，原则上应当在有关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和修复完

成后，邻近的住宅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等敏感用地再投入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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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政府及规划资源部门要根据上述要求，合理安排土地供应和

相关规划许可证发放时序。 

四、加强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管理 

各级规划资源部门在规划编制、土地储备阶段及时和生态环

境部门共享相关地块清单。 

各区生态环境局对暂不开发利用地块中涉及存在土壤污染

的，要督促土地使用权人（含土地储备机构）做好地块风险管控

措施（采取工程阻隔、设置围墙、专人看管等），避免污染扩散，

按照相关要求及时移出或者清理污染源，必要时报经区政府批准

后设立隔离区域，开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状况监测，设立标识标

牌，方便社会监督。 

五、加强风险管控和修复地块日常巡查 

各区生态环境局要加强对列入本市建设用地风险管控和修

复名录中地块的日常巡查，发现地块存在违规开发建设、违规种

植农产品、违规外运污染土壤、违规堆放外来渣土等情况时，应

依法处理并通报相关管理部门。 

六、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共用 

各有关部门要积极使用并通过“上海市土壤污染防治综合监

管平台”及时共享下列相关数据并纳入“一网通办”，提高管理

效率。暂时不能通过数据交换共享的，可线下提供。 

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将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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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评估、风险管控或修复、效果评估、后期监管等信息共享给同

级规划资源局、同级建设管理委。 

各级规划资源部门要将收储土地，用途变更为住宅、公共管

理和公共服务的地块，土地供应，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地

块信息共享给同级生态环境部门。 

各级建设管理部门要将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的施工许可信

息共享给同级生态环境部门。 

各级绿化市容部门要将林地、绿地土壤质量检测信息共享给

同级生态环境部门。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       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  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0 月 25 日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0 月 26 日印发 


